
















































































主~1也会马苟且ι集团股1$有限合司 备考合并财务报表附这

五、 税项

1 、 主要税种及税率

税种

增值税

计税依据

按税法规定计算的销售货物和应税劳务收入为基础计算销项税

额，在扣除当期允许抵扣的进项税额后， 差额部分为应交增值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 i 按实际缴纳的增值税计征

税率

17% 

7% 

教育费附加 | 按实际缴纳的增值税计征 3% 

地方教育费附加 | 按实际缴纳的增值税计征 2% 

企业所得税 | 按应纳税所得额计征 I 25%、 1 5%

存在不同企业所得税税率纳税主体的情况说明 :

纳税主体名称 | 所得税税率

哈尔滨圣泰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15% 

成都永康制药有限公司

2、税收优惠

15% 

(1)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 >> (财税

(2016 ) 36 号)附件三第一条规定"下列项目免征增值税: (七)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

服务。"

( 2 ) 根据(增值税暂行条例)第 16 条规定 . 农业生产者销售农业产品免征增值税，

本公司孙孙公司四川永康绿苑动物养殖有限公司及四川九寨沟中致绿苑养殖有限公司

享受免征增值税优惠。

( 3 ) 本公司所属子公司哈尔滨圣泰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于 2011 年度由黑龙江省财政

厅、黑龙江省科技厅、黑龙江省国税局、黑龙江省地税局联合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第 28 条规定，享受优惠所得税率 15% 0 2017 年 8 月 28 日，哈尔滨圣

泰生物制药有限公司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评，证书编号为 GR201723000161 ， 2017-2019 

年度享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执行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15% 。

( 4 ) 根据温江区国家税务局税务事项通知书温国税西开减免 ( 2015 ) 0024 号，本

公司所属孙公司成都永康制药有限公司可继续享受西部大开发所得税优惠政策，减按

15 .0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 5 ) 根据 《中共黑龙江省委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实施

意见 >> (黑发[2013]6 号)第 12 条完善过渡政策的规定"为平稳推进转制工作，可给予

过渡期，一般为 5 年。在过渡期内，对转制单位给予适当保留原有税收等优惠政策。"

截至 20 1 7 年 3 月 31 日止，五家医院完成转制工作，并自 2017 年 4 月开始根据应纳税所

得额的 25%计缴企业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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